
台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台州市创新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为深入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探索更具高效的科研攻

关组织机制，着力解决制约我市重点产业发展“卡脖子”技

术难题，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根据我市实际研究起草

了《台州市创新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现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

一、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

建议，邮件标题请注明“规范性文件征求意见”字样。

联系人：王晴熙

联系电话：0576-88510576

电子邮箱：tzskjjgxc@126.com

传真：0576-88511196

联系地址：台州市市府大道 188号台州市科学技术局 319

办公室

二、征求意见日期为 2025年 6月 3日至 6月 12日。

附件：台州市创新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mailto:tzskjjgxc@126.com


台州市科技局

2025年 6月 3日



台州市创新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一、总体要求

以“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和“415X”先进制造

业集群培育工程为重要抓手，通过创新联合体建设，整合产

学研各方资源，加快建设创新台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构建台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科技支撑。

（一）建设目标

到 2027 年，在台州“5+5+6”产业领域组建 20 家左右

市级创新联合体，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汽车制造等核心产

业，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家具与智能家电、泵与电机等优

势产业产业，以及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开展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攻关，形成标志性科技成果。

（二）建设原则

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创新主体积极性，同时

通过政策支持推动创新联合体组建和发展。二是聚焦台州

“5+5+6”产业，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等资源，形成创新合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提升产业竞争力。鼓励不同创新主体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分享创新成果带来

的效益。三是鼓励各县（市、区）、台州湾新区争创市级创

新联合体，同时支持各地根据自身产业特点和需求，组建县



级创新联合体，合力推动创新联合体建设和发展。

二、建设重点

（一）组建创新联合体

1.牵头单位：创新联合体由在台州注册的具有较强行业

影响力和创新实力的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高校、科研院所等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牵头企业应具备以

下条件：

①在台州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②具备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年销售收入不

低于 1 亿元。

③具有较高的研发投入，上一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

重不少于 3%，研发投入不少于 500 万元，一般应建有全省

重点实验室、省级以上研发机构等创新载体。

④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资源整合能力，有承担且

较好完成国家、省、市科技研发计划项目的经验，拥有一定

数量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

⑤工作职责：负责创新联合体的整体规划和组织协调，

制定发展战略和年度工作计划。牵头组织创新联合体的项目

申报和实施，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并取得预期成果。负责创

新联合体的日常管理和运行，协调各成员单位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负责创新联合体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推动创新成果的

转化和应用。定期向市科技局报告创新联合体的运行情况和

工作进展。



2.成员单位：围绕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需求，整合

各方资源，形成创新合力。

①成员单位在创新联合体中承担明确的具体任务。

②成员单位一般不少于 5 家，参与单位以市内为主，鼓

励概念验证、中试平台、成果转化等机构参与。

③工作职责：根据创新联合体的总体规划和年度工作计

划，承担具体的科研任务和项目实施工作。提供必要的资源

支持，包括资金、技术、设备、人才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积极参与创新联合体的协同创新活动，与其他成员单位共享

技术和经验。根据相关约定将创新成果在本单位内进行转化

和应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定期向牵头单位报

告本单位在创新联合体中的工作进展和成果。

（二）开展协同创新

1.制定创新规划：创新联合体应根据台州产业发展需求

和自身优势，制定协同创新规划，明确创新目标、创新任务、

创新路径和建设期。创新规划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①创新目标：明确创新联合体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具体目标，确保目标的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

②创新任务：围绕创新目标，确定创新联合体在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具体任务，

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间节点。

③创新路径：制定创新联合体实现创新目标的具体路径，



包括技术研发路线、成果转化模式、人才培养机制等，确保

创新路径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④运行机制：创新联合体应建立议事协调机制，协调重

大事项的商议与决策，提高创新联合体的运行效率和决策科

学性。

2.实施创新项目：创新联合体根据创新规划，组织实施

协同创新项目，可参考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创新联合体

是新型的科技攻关组织，通过大兵团作战模式，集中各方优

势资源，协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

（三）推动成果转化

1.建立成果转化机制：创新联合体应建立完善的成果转

化机制，促进创新成果在本地的转化和应用。成果转化机制

包括成果评估、成果交易、成果推广等内容，确保创新成果

能够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鼓励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

2.加强成果推广与应用：创新联合体可通过参加成果发

布会、技术对接会、产业推介会等形式，加强创新成果的推

广与应用。同时，积极与企业对接，推动创新成果在本地的

产业化应用，带动台州相关产业的发展。

三、过程管理

（一）申报认定

1.发布创新联合体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条件和要求，启

动申报工作。

2.符合条件的企业牵头，会同成员单位制定相关建设申



报方案，以牵头企业名义申报。

3.属地科技管理部门对申报方案进行审核和推荐。

4.组织专家对相关方案进行考察论证。

（二）任务实施

列入我市创新联合体建设计划的，命名为“台州市 XXX

创新联合体”，并颁发相应证书。按照批复的建设方案组织

实施，压实牵头企业主体责任和参与单位相应责任。

（三）实施评估

建立创新联合体评估考核机制，定期对创新联合体的运

行情况进行评估和考核。评估考核内容包括创新联合体的组

织建设、协同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资金使用等方面。

（四）解散与退出

1.解散条件：创新联合体在完成既定的创新目标和任务

后，经全体成员协商一致，可申请解散；建设期满 3个月后

自行解散。若创新联合体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严重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长期无法正常开展活动、存在

重大失信行为等情形，经评估后终止其创新联合体资格。

2.退出机制：创新联合体成员在运行过程中，如因自身

原因无法继续履行成员义务，经全体成员协商一致，可退出

创新联合体。退出成员应按照协议约定，妥善处理相关事宜，

确保创新联合体的正常运行。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科技局统筹协调创新联合体建



设工作，审议创新联合体战略规划和建设方案，研究解决创

新联合体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二）强化政策支持：制定创新联合体建设相关政策措

施，给予一定的补助。同时，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

查，及时发现和解决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创新

联合体建设工作顺利推进。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鼓励创新联合体发起单位引

进高端人才，加强研发力量，注重对创新联合体引进人才的

全方位服务，支持申报台州市相应的人才政策，享受人才激

励和服务。

（四）创新联合体与重大科技专项联动：鼓励创新联合

体围绕台州重大科技需求，积极申报国家、省、市重大科技

专项。对创新联合体申报的重大科技专项，优先予以推荐。

五、附则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台州市科技局负责解

释。




